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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性的概念及其相关法条

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及其实施

细则第三十五条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的单一性作了规定。

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

限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属于一个

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具体

到“总的发明构思”，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三十五条将之限定为“应当在技术上相

互关联，包含一个或多个相同或者相应

的特定技术特征，其中特定技术特征是

指每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为整体，

对现有技术作出的贡献的技术特征。”

在审查指南中则更具体地解释为“这种

相互关联是以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

特征表示在它们的权利要求书中的”。

单一性原则是许多国家和组织，在

专利申请与审查程序中普遍采用的一个

原则。其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有关单一性的审查意见是常见的审查意见之一。本文从专利

代理实务的角度结合两个具体的示例对单一性的转达和答复进行

探讨，寻求在保护范围和成本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文/潘   炜    陆彩云

一方面，为了便于专利审查机关对专利

申请进行管理、分类、检索、审查，以

便提高审批效率，也便于专利保护范围

的准确界定以及公众对专利文献的有效

利用；另一方面，既可以使申请人避免

重复申请相关专利的手续和费用，又可

以防止申请人只支付一件专利的申请

费、审查费、年费等费用而获得几项不

相关的发明的保护。

单一性问题的产生

一种情况是，发明人在对一项现有

技术改进时，涉及到多项改进，而每一

项改进又都有可能具有新颖性和创造

性，因此，为了得到最大的保护范围，发

明人撰写了多个独立权利要求，每个独

立权利要求包括了一些共有的技术特征

和其中一个改进方面。但在审查过程中，

由于引用的对比文件公开了各个独立权

利要求中共有的技术特征而导致各个独

立权利要求中没有了相同或相应的特定

技术特征，从而产生了单一性问题。

另一种情况是，发明人在对一项现

有技术改进时，为了解决一个技术问题

而提出多种不同的技术方案，然后，将

这些技术方案的共有特性概括成一个上

位概念的技术特征并写入独立权利要求

中，随后，在从属权利要求中对这些不

同的技术方案进行具体的限定。但在审

查过程中，由于独立权利要求没有新颖

性或创造性而这些分别具体限定不同技

术方案的从属权利要求具有新颖性和创

造性时，这些从属权利要求之间往往会

产生单一性问题。

以上两种情况是较为常见的出现单

一性问题的情况，还有一些其他情况在

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六章2.2.2节中已

有详细讨论。

克服单一性问题的常规策略

总的来说，为了克服审查意见中指

出的没有单一性的问题，申请人可以采

取以下策略之一或多个策略的结合的办

法解决。

单一性的转达和答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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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多个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没有单

一性的情况下，申请人可以在申请中保

留两两之间分别具有单一性的独立权利

要求，然后，删除其他独立权利要求。这

些删除的独立权利要求可以在申请人收

到申请的授权通知书之日起2个月期限

届满前的任何时候提出一个或多个分案

申请。

2.申请人可以在答复审查意见时向

审查员指出各个独立权利要求之间具有

至少一个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

从而争辩各个独立权利要求之间具有单

一性。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审查员认为

各个独立权利要求之间共有的技术特征

被对比文件公开，但实际情况是该技术

特征并没有被公开，此时申请人可以进

行如上争辩。

3.在各个独立权利要求中并入至少

一个特定技术特征，该特定技术特征可

以来自于权利要求书记载的一个技术特

征，也可以来自于说明书中记载的技术

特征，但无论如何，并入该特定技术特

征之后形成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

整体上必须被说明书所公开，不然很可

能导致修改超范围。

4.保留最重要的独立权利要求不变，

将重要性略低的独立权利要求修改为其

从属权利要求。也就是说，将重要性略

低的独立权利要求的具有创造性的部分

作为引用保留的独立权利要求的从属权

利要求的特征部分。

采用以上的答复策略，申请人会得

到不同的保护范围和需要承担不同的费

用。显然，采用策略2可以得到最大的

保护范围且省钱。采用策略1可以得到

最大的保护范围，但需要更高的成本。

策略3和4成本最低，但是保护范围将

被缩小。

因此，在转达和答复由于单一性的

审查意见时，代理人的工作就是协助申

请人选择合适的答复策略从而在保护范

围和成本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示例1

在笔者代理的专利案件中，有一项

申请涉及一种制冰机，其包括常规的技

术特征：制冷系统（A）、冷冻室（B）、

冰钻（C）、驱动装置（D）等，涉及的

改进包括：对冰钻的改进1（E1）、对冰

钻的改进2（E2）、对压缩装置的改进

（F）、对压缩装置的另一改进（F’）、对

碎冰装置的改进（G）、对管嘴的改进

（H）等。为此，申请人撰写了如下独立

权利要求。

独立权利要求1：一种制冰机，包括

A、B、C、D 以及E1。

独立权利要求2：一种制冰机，包括

A、B、C、D 以及E2。

独立权利要求3：一种制冰机，包括

A、B、C、D 以及F。

独立权利要求4：一种制冰机，包括

A、B、C、D 以及G。

独立权利要求5：一种制冰机，包括

A、B、C、D 以及H。

在审查过程中，审查员引用了一篇

对比文件，其中，公开了技术特征A、B、

C、D，从而导致独立权利要求1～5 之

间两两没有单一性。

笔者向申请人转达了审查意见，并

告知申请人克服单一性问题的上述策

略。申请人在权衡了保护范围和成本之

后最后做出了如下答复指示：（1）在本

申请中保留独立权利要求1，将独立权

利要求2修改为权利要求1的从属权利

要求（即策略4）。即将原独立权利要求

2修改为：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冰机，

其特征在于E2；（2）将原独立权利要求

3和4分案，并且将技术特征F’并入这

两个权利要求中（策略1和3的结合）；

（3）将独立权利要求5分案（策略1）。

示例2

本示例涉及一种用于车辆的座椅升

降机构。在说明书中分别公开了两种实

施方式，一种实施方式主要通过两个

相互交叉的连杆实现座椅的升降；另

一种实施方式主要采用相互平行的连

杆实现座椅的升降。发明人在撰写权

利要求1时，将两种实施方式的共性概

括为连杆型升降机构并将其作为写入

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在其他从属权

利要求中进一步明确限定了连杆型升

降机构的具体结构特征。即权利要求

书包括如下权利要求。

1.一种用于车辆的座椅组件⋯⋯其

特征在于包括连杆型升降机构⋯⋯

2.如权利要求1 所述的座椅组件，

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杆型升降机构包括两

个相互交叉的连杆⋯⋯

⋯⋯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座椅组件，

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杆型升降机构包括两

个相互平行的连杆⋯⋯

在审查过程中，审查员引用的对比

文件公开了与本发明的两个实施方式不

同的另一种连杆机构同样可以实现升降

功能。审查员据此认为，对比文件公开

了连杆型升降机构的一个特例，从而认

为权利要求1没有新颖性。在答复时，考

虑到如何希望得到最大的保护范围，应

该将权利要求2或10任一个并入权利要

求1以形成两个独立权利要求，然而，这

两个独立权利要求显然缺乏单一性。从

保护范围、成本和市场等各方面综合考

虑，申请人最终选择了仅将权利要求2

并入权利要求1而删除了权利要求10。

上述示例仅讨论了同类独立权利

要求之间的单一性的答复策略（即各

个独立权利要求都为产品权利要求的

情况），但对于不同类独立权利要求

（例如，产品、方法、用途等权利要求）

之间的单一性，除了在判断其之间的

单一性方面需要一些特别考虑之外，

关于答复策略方面实际上与同类独立

权利要求是相同的。


